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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16: Peace, Justice and Strong Institutions 

Abstract 

    Nanhua University promotes a peaceful and inclusive society to imple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vides judicial channels for the promotion of all faculty 

members; and establishes an effective, responsible and inclusive system at all levels. 

    In the aspect of "law-related education and democracy literacy", in order to 

enhance students' law-related education and democracy literacy, "Regulations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Guidance of Self-governed Student Organizations of Nanhua 

University" was drawn up, and students were guided to establish student unions, 

graduate unions and associations for dormitory life advancement to improve the 

learning effect and autonomy of students in the University.  

    Regarding the “Faculty and Staff Justice System”, “Regulations for Teacher 

Evaluation” and “Enforcement Rules of Teacher Evaluation” were developed. The 

evaluation item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major items: teaching, research and industry-

academia, tutoring and services, and the flexible ratios are adopted for the percentage 

of each item. A system for multiple upgrades for teachers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implemented, and two upgrade channels of "teaching practice" and " technology 

application" have been added to guide teachers' diversified career development. 

"Directions for the Teacher Appeals and Review Committee", "Directions for the Staff 

and Technician Appeals and Review Committee" have been established, and a teacher 

complaint system has been actively set up to ensure the welfare of faculty and staff. The 

teacher evaluation pass rate in the 2023academic year was 100%, and 7 teachers applied 

for faculty promotion; no faculty and staff filed any appeal. 

 

    “Objective 16: Peace, Justice and Strong Institutions” August 2023 to July 2024; 

the main achievements and data are shown below: 

Index Quantity Remarks 

Number of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lectures related to 

law-related education (person time) 
272 2 lectures 

Teacher evaluation pass rate (%) 100  

Number of appeals filed by faculty and staff (persons) none  

 

  



ii 

目標 16：和平與正義制度 

(Peace, Justice and Strong Institutions) 

摘要 

本校為促進和平且包容的社會，以落實永續發展；提供司法管道給所有教職

員公升；並在所有階層建立有效的、負責的且包容的制度。 

在「法治教育與民主素養」方面，為增進學生法治教育與民主素養，辦理法

治教育、智慧財產權等相關會議與宣導活動，培養學生法治觀念。在學生自治方

面，依據大學法規定，本校擬定「南華大學學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辦法」，輔

導學生成立學生會、畢業生聯合會及宿舍生活協進會，以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

及自治能力。 

在「教職員正義制度」方面，訂定「教師評鑑辦法」及「教師評鑑實施細則」，

評鑑項目分為教學、研究及產學、輔導與服務等三大項目，各項目之百分比採彈

性比例；已建立教師多元升等制度並實施，新增「教學實務」及「技術應用」二

項升等管道，引導教師多元職涯發展；訂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

點」，「職技員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積極設置教師申訴制度，

確保教職員工福利。112學年教師評鑑通過率為 100％，教師提出升等者 7人，

其中教學實務者 0人、技術應用者 4人；教職員工提出申訴者 0人。 

 

「目標 16：和平與正義制度」2023年 8月至 2024年 7月，主要的成果數

據如下表。 

指標 數量 備註 

法治教育相關講座參與學生數量(人次) 272 2場 

教師評鑑通過率(%) 100  

教職員工提出申訴的數量(人) 無  

 

 

  

http://203.72.2.77/UploadedFiles/2020/3/0abdadc4-3fc6-41ec-895d-c71e7357add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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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16：和平與正義制度 

壹、法治教育  

一、機制 

（一）人權國際交流計畫案，是為了要啟發學生之正確人權認知，並了解責任實

為人權之核心價值。透過國際人權大使分享真實故事與推廣人權教育的經

驗與成果，擴展青年學子之國際視野，進而改變並創造更理性祥和的世界。 

（二）加強法治教育、培養學生法治觀念，落實法治教育效果，使學生具備民主

素養並養成知法、守法、守紀的品德，成為健全的學生，適應現代化、民

主化、法治化的生活。 

二、績效 

  1. 112學年度辦理法治教育相關講座 

活動名稱 演講者 日期/地點 參加

人數 

法治教育小常識有獎徵答  112/12大鼓前 200人 

法治教育宣傳-性騷防治、反詐、

反毒 

嘉義地檢署林俊檢

察官 
113/04/24 72人 

2.活動成果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法治教育宣傳」企劃書 

(一) 活動內容：法治教育小常識有獎徵答 

1.活動時間：112年 12月 12日中午 12點 

2.活動地點：大鼓前辦理 

3.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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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度第二學期「法治教育宣傳」企劃書 

一、活動目的： 

        加強法治教育、培養學生法治觀念，落實法治教育效果，使學生具備

民主素養並養成知法、守法、守紀的品德，成為健全的學生，適應現代化、民

主化、法治化的生活。 

二、日期：113年 4月 24日 

三、參加對象：全體學生 

四、活動方式： 

(一)講  題：法治教育宣傳-性騷防治、反詐、反毒 

主講人：嘉義地檢署 林俊良檢察官 

時  間：113年 4月 24日(三)下午 3:10~5:00      

地  點：學海堂 S102。 

五、4月 24日辦理法治教育宣傳講座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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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智慧財產權相關會議與宣導活動 

(1)112學年度辦理智慧財產權相關講座 

活動名稱 演講者 日期/地點 參加人數 

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 

1.商標法簡介及警察

機關實務查緝範例。 

2.著作權法簡介及警

察機關實務案例。 

1.保安警察第

二總隊刑事警

察大隊偵查第

三隊尤朧鴻小

隊長 

2.保安警察第

二總隊刑事警

察大隊偵查第

三隊顏裕益小

隊長 

112/12/6日學海堂

S102 

22人 

智慧財產權小常識有

獎徵答 
 112/12/7日 100人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智慧財產權宣導活動」企劃書 

一、 活動目的：         

        為提升學生認知保護著作權之重要，避免侵害著作權人之權 

    益，藉此活動強化學生有關智慧財產權之常識與素養。並由此  

   活動激盪出具創意的宣導方式，並加強學生對智慧財產權的 

   認識，避免觸犯法令。 

二、日期：112年 12月 6~7日 

三、參加對象：全體學生 

四、活動方式： 

  (1) 講  題：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 

1.商標法簡介及警察機關實務查緝範例。 

2.著作權法簡介及警察機關實務案例。 

      主講人：1.保安警察第二總隊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三隊尤朧鴻小隊長 

2.保安警察第二總隊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三隊顏裕益小隊長 

      時  間：112年 12月 5日(三)下午 3:10~5:00 

      地  點：學海堂 S102  

（2）12月 7日中午於大鼓前辦理智慧財產權小常識有獎徵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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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民主素養 

一、機制 

（一）學生自治 

  1.本校依據大學法第 33條規定：「大學應輔導學生成立由全校學生選舉產生之

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以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力。」，擬定

「南華大學學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辦法」(參照附件 1)，輔導學生成立學生

會(參照附件 2)，以協助同學處理在校學生權益事務，並讓同學可以依法成立

其他相關學生自治團體，包含處理畢業生相關事務的「畢業生聯合會」，以及

住宿生相關事務的「宿舍生活協進會」。 

  2.本校依據大學法第 33條規定：「大學為增進教育效果，應由經選舉產生之學

生代表出席與其學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會議。」，每年固定辦理

「校級會議學生代表選舉」(參照附件 3)，由同學自行登記參選學校各項會議

的學生代表，並由該選區的同學來投票決定。 

  3.本校依據大專校院學生會運作原則第 11條規定：「學校每年應至少辦理一次

由校長出席或主持之學生座談會，由學生會負責蒐集並彙整學生意見，傳達

予學校。學校應將座談會會議紀錄公告於學校相關資訊平臺。」，本校每年度

辦理一次「師生愛校座談會」，由學生會事先開放蒐集學生意見，並於座談會

中由相關單位進行說明，接著開放師生現場提問，並與行政單位共同討論解

決方案。 

 

二、績效 

（一）學生自治 

1.學生自治組織 

 

 

本校依大學法規定成立學生會，以增

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力，圖

為學生會新生招幕茶會。 

本校設立畢業生聯合會，辦理畢業生

相關事務，圖為畢業生聯合會辦理畢

業照拍攝。 

http://203.72.2.77/UploadedFiles/2020/3/0abdadc4-3fc6-41ec-895d-c71e7357add8.pdf


6 

 

 

本校依大學法規定成立學生會，以增

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力，圖

為學生會參與彩虹遊行活動。 

本校依大學法規定成立學生會，以增

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力，圖

為學生會 IG專頁。 

 

2.校級會議學生代表選舉 

 

 

本校每年固定辦理校級會議學生代表

選舉，圖為 112學年度校級會議學生代

表選舉-選舉公告。 

本校每年固定辦理校級會議學生代表

選舉，圖為 112 學年度校級會議學生

代表選舉-選舉公報。 

 

 

本校每年固定辦理校級會議學生代表

選舉，圖為 112學年度校級會議學生代

表選舉-投票通知。 

本校每年固定辦理校級會議學生代表

選舉，圖為 112 學年度校級會議學生

代表選舉-選舉結果公告。 

 

3.師生愛校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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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每年度固定辦理師生愛校座談

會，圖為 112 學年度師生愛校座談會

校長主持會議。 

本校每年度固定辦理師生愛校座談

會，圖為 112 學年度師生愛校座談會

副校長回應。 

 

 

圖為 112學年度師生愛校座談會 

學生會權益部部長詢問問題 

圖為 112學年度師生愛校座談會 

學生提問問題 

 

4.師生愛校座談會會議紀錄： 

112學年度第 1學期師生愛校座談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112年 12月 27日(星期三) 15:00至 17:00  

二、地點：雲水居國際會議廳  

三、主席：林聰明校長  

四、出席列席者：林聰明校長、高俊雄副校長、林辰璋副校長、李坤崇副校長、

行政教學一級主管、系所中心主管、行政二級主管、全校師

生(詳如簽到表) 

五、紀錄：黃詩庭、王姿雅 

六、座談會紀錄： 

發問師生 單位回覆 

生死系王同學： 

產職處未來能否補助校外實習的同

學印製成果冊的費用。例如，實習前

林副校長回覆： 

學校目前把實習和職場體驗列為正

式課程，針對實習保險的部分已有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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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製作雙面彩色計畫書，約是一、二

百元；實習後要製作實習成果冊三

本，一本給校外單位、一本給學校、

一本自己留存，一本約概就是四、五

百元。生死社工組為了符合考選部的

規定，所以要實習兩次，四百小時，

印刷的費用大約兩千多塊。對有些同

學可能是會比較經濟壓力，所以我是

希望未來能否有機會對有實習的同

學進行印刷費相關補助，或是學校有

合作的影印社，可以幫我們算便宜一

點，如果可以，日後學弟妹也可減輕

印刷費用的負擔，以上是我的建議，

謝謝。 

助。所有的補助都會涉及到款源，有

關印製計畫書或成果冊部分，我再與

校內相關單位討論，酌予補助的可行

性，如果要給予補 助，也應訂一個

標準? 容我們再思考研議。 

生死系王同學： 

您好，請問教務處我現在是四年級， 

現在有選課的問題，一學期有最低九

學分的限制，而我們以前專業的課程

都選過了又因下學期系上開的課變

少了，所以我們四年級的學生比較不

好選課。當然可以利用加退選的方式

低修，但是我們是希望可以修多一點

課，我想請問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多開

課讓我們可以多修一點。 

李副校長回覆： 

謝謝，我們學校每一個系所開課的量 

都有運算公式，基本上生死系這幾年

都是超出，我們發現最大的問題在於

三個組都各自在開課，資源流動不

大，其實有些可以整合但沒有整合，

教務處已跟系上討論希望三組共通

的課可以合開，然後剩下的經費就可

以多開一些課程。所以未來會朝向整

合的方向努力，如此可以開設更多的

課讓大家去選。 

生死系江同學： 

我們班上有一位同學過世，最後火化

告別式那天，沒有任何老師或是學校

代表出席，我不知道是本來就這樣還

是大家都太忙，所以只有請同學去轉

交一些東西。系上是知道的但是都沒

有系上的老師出現。 

林副校長回覆： 

學系最知道學生的情況，所以系主任

或是系上老師應該要代表學校去致

意，但是如果是希望校級代表出席致

意，我們也會配合，過去的處理模式

都是這樣。但剛剛你所談的案件校方

並未獲通知，會後我們再了解，一般

情況學生會通知的就是系主任或是

導師，且學系上面還有學院，最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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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單位，如果知悉原則還是會配合 

參加關懷致意的。 
 

鄭總務長報告： 

兩件事情報告，一、以前總務會議沒 

有學生代表，因學校組織章程還未修

法，沒有法源依據，現已進行修法程

序，已經行政會議、校務會議再送到

教育部審核。可能在 113年第一學期

總務會議就能選出正式的學生代表，

在這之前學生會可派代表參加。 

二、本校原僅有星期五下午跟星期日

晚上的高鐵專車往返嘉義高鐵，目前

嘉義縣政府新開設 109線的公車，從

嘉義高鐵站開到大埔美，經過校方努

力爭取同意從大埔美延伸到本校並

設為終點站(起始)，原訂試辦三個月

現爭取到下學期為止，希望大家盡量

都踴躍搭乘，乘客多表示需多，有利

於爭取明年 6月後繼續開辦，至於搭

乘地點？在嘉義高鐵站 2 號出口出

去往右轉走 20、30公尺那邊就有一

個站牌，一天有三班從高鐵站過來也

有三班從南華大學過去 

林副校長補充回覆： 

該班次每天有固定的班次往返本校

與高鐵站。網站上面也有，請各位同

學可以多多利用也幫忙宣導，這個班

次的專車是總務處努力爭取的。總務

會議的學生代表現在已經修法程序

已經在進行了，不過總務處開會的時

候，也是可以邀學生會一起來參與，

要在提供一些意見學生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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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副校長： 

有關的第一題，反應「教學評量」， 

目的是在確保學校的教學品質能夠

透過同學來回饋，並不是評量老師，

只是將老師上課的情況，能夠客觀

的、不記名的回饋蒐集。在學校系統

的設計上會看到整體是去識別化，我

要請教在座各位同學，你們是有受到

學校老師在盤查、或者旁敲側擊說是

誰丟寫這些意見的，會有較有情況 

嗎？你在做評量的時候讓你們會心

生害怕擔心嗎？要不然的話，為什麼

會提這種問題？這種問題在我來看

是很嚴重的問題。我想了解同學是不

是有這樣子的情況。 

旅遊系趙同學補充： 

高副校長，有些老師會在課堂上或期 

中評量時，會開始在課堂上抱怨的，

有人把他打得很低分，或者是他很想

要知道到底是誰把他打的很低分或

者是寫這些評語之類的，可能是牽涉

被打得很低分的老師會需要寫報告

之類，這是系統性結構性的問題，希

望學校能研議要怎麼改善。 

林副校長回覆： 

高副校長，有關於事先蒐集的書面問 

題，我們分送給各單位去回覆，現場

來的同學不一定是提問者，所以我們

一開始就先詢問說我們的這個書面

提問各單位有回覆並提供下載審閱

了，如有疑問均可再提出來，因為如

果提問的人，他剛好在現 場，或是

他可能有課不能來，我的理解有些他

們會再交代其他的同學也會再進一

步發問，另外高副校長提的是也是一

個很重要的問題，同學如果在這個師

生互動上面，有一些特別的這個狀況

的時候，有時候也可以讓學校相關單

位要來理解一下，然後你們如果可以

做一些處理的話，我想會比較妥善。

我想這個這個提醒也非常好。 

 

資訊中心廖主任回覆： 

學生提的有關資訊中心的問題，有些 

比較容易解決的，我們已經有先在努

力 了。像文會樓餐廳網路不好，因

文會樓餐廳本來就沒有網路，但因資

訊指導委員會議中經校長裁示:必須

把文會樓餐廳的網路納入建置，目前

當然不可能馬上有經費但是我們就

先把那個網路線先拉好，暫先用一些

舊的 ap 主機，所以現在網路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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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未來會編經費換新的 app 主

機。另外正行中心的網路我們用同樣

方式暫先處理，如果有問題也可隨時

反應，因為我們畢竟不是使用者沒辦

法馬上發現，同時建議同學可以利用

聯合服務中心或者是可以直接跟資

訊服務中心同仁講，以利及時而迅速

解決同學的問題。 

林副校長回覆： 

文會樓的餐廳是因於地下室，網路可 

能接收可能不理想，現在先用舊的這

個 ap 主機，可能使用上也沒有那麼

好，不是最佳狀態。正行中心也是這

樣，但請大家先使用看看，如果有問

題的話就跟資訊中心反應。我們現在

事實上這樣我們有幾個處理網路的

通報的這個管道，一個是在宿舍管理

室、一個是聯合服務中心，因為宿管

員平常跟大家有接觸所以有時候可

以直接反映，他們馬上就會通知資訊

中心處理，或者向聯合服務中心反

映，只要說明時間地點我們就會有專

人在第一時間處理，如果各位反應過

一段時間仍未處理，我們會進一步了

解，是行政耽誤或是訊息沒有完整接

收通報。因此，如有具體的建議跟反

應，經過一段時日都沒有相關單位跟

你們聯絡，麻煩你們可能就要再追踪

該訊息，教學行政單位都會提供最好

的服務。 

林國際處長： 

我代替國際生發言，關於我們的教學 

評量，都是中文版，沒有英文版。因

為有學生來跟我們反應，通常學生有

李副校長回覆： 

目前教學評量已建置英文版，相關網

址會後再提供國際處，也請國際處協

助轉告外籍同學可以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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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樣的問題，國際處就盡力協助解

決，若是跟各處室有關的，就會跟各

個處室洽詢了解，處理的速度應該是

也都蠻快的，因為各處室都會給我們

盡快的回覆。另外希望學生會可以幫

忙推廣海外學習。因為學校都有編列

經費，鼓勵同學領取海外學習獎勵

金，參加海外的學習，比如說國際志

工營地學習，還有什麼雙學位或者是

自己制定的學習計畫。英文只要多 

益考 387就可以，而 387分聽說只要

國中程度就可以。所以如果說可能花

個一千多塊的報名費，但是你最低都

可以拿到三萬塊。考得更好，那原本

可能入學的獎勵金可能也許五萬，那

你考得更高，可以達到十萬，既然學

校就是要提供給學生，那各位同學就

是好好的把握了，國際處就是在推動

鼓勵海學習，拓展國際移動能力。 

林副校長回覆： 

國際處林處長提供這個國際處的資

源，鼓勵大家妥善運用海外的學習，

我們都有編列預算。但是他申請有一

定的這個條件，這個條件基本上都是

基本門檻的，同學要好好運用這筆錢

你可以規劃一些海外學習的計畫，然

後提出來。這應該是一個不錯的資源

利用，因為南華大學有這筆經費你們

有這個條件來申請，沒有去運用就很

可惜。 

同學： 

副校長，我想問總務處就是下學期梅

雨季要來了。關於機車棚的遮雨棚什

麼時候會去處理，我有看到今年 9月

的時候已經有在重新鋪設，可是它還

是沒有完全用好。 

鄭總務長回覆： 

校方是非常重視那機車棚整個修復，

粗估經費需一百三十五萬，經校長支

持已有經費，但因停車場還在使用

中，場地施工有安全性顧慮，所以我

們已規劃寒假中施工。 

林副校長回覆： 

目前已經在進行相關採購的程序，我 

們已編列相關的預算。謝謝你的提

醒。 

旅遊系趙同學： 

請問總務長有關一般的機車都會去

停重機的停車格，是否有任何的因應

作為？同時，我想請問警告單開出後

有什麼效果嗎？我們這邊一直還有

鄭總務長回覆： 

有，當初在取締違停開警告單的時候 

其實已有改善。但是最近違規停車又

增多以前有跟學生告知學校有特別

劃出重機停車棚的位置，我們曾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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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這個騎重機的學生反應，車位都

被一般機車停了。 

過蠻長一段時 間，只要有非重機的

停在重機的停車格我們會開警告單，

請保全多加巡防。就是如果有非重機

要停，我們會請保全去勸說不要停到

重機的去。 

一般機車停到重機的位置我們只能

多巡 查，如果發現到就開警告單，

如果開單到三次我們就會禁止他進

入校園。我們會再看看怎麼讓停放的

同學能確實收到警告單，也會多加巡

查是否有機車未依照規定停放至機

車格，謝謝。 

旅遊系趙同學： 

有關校內超商就是我看行前的意見

想 

有全家，想問現在進度如何？ 

鄭總務長回覆： 

目前是統一超商，有同學反應 7-11的

品項比較單一，進來的大部分都是統

一企業的東西，選擇性相對的少。因

為我們與廠商簽承攬合約，大概 113

或 114 年左右到 期，也有曾經在評

估是不是改全家超商，但那是要與全

家超商洽談合作意願，全家願意進來

的話那就有機會。7-11當初要進來也

是花了很多功夫，因為客流量不足，

像佛光大學就只能引進萊爾富，因為

客流量不足，只有萊爾富願意。我們

再評估徵詢全家超商意願，謝謝。 

生死系王同學： 

我聽說我入學以前，曾經有三十元的 

素食吃到飽，我覺得其實這個如果還

在的話應該會是南華一個很大的亮

點，因為現在我們旁邊的大埔美工業

區，其實因為他們有很多城堡的建

築，所以吸引蠻多觀光客。我北部的

朋友也都會問我，你有聽過佐登妮絲

城堡嗎？然後我就很開心的跟他說：

林副校長回覆： 

當時是校長為推廣蔬食跟大師爭取，

校長還問大師一個便當定價要訂多

少，大師說三十塊就好，來用餐的人

真的要感恩惜福，三十塊吃飽，吃夠

就好了，後來發現好多從校外來的

人，帶著便當盒吃午餐連晚餐也打包

帶回去，我覺得不是很好，同時三十

元吃到飽不能把它當作行銷的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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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在我們學校的附近你要一起來

我的學校看看嗎？」這時候我們有一

個亮點就是可以吸引大家，比如說逛

完城堡之 後，然後我們來南華大學

吃個三十元的素食吃到飽。那可能會

是行銷學校的好方法，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就沒有。 

因為對經營上會有很大的負擔。此 

外，因為這個措施實施的結果跟校外

就會有競爭，因此就有人就去國稅局

投訴我們國稅局查我們有沒有開立

稅單等等產生困擾，後來我們就評估

就回到正常的情況。 

鄭總務長回覆： 

本校的餐廳現在是綠色環保餐廳，綠

色環保餐廳有個非常重要的考核機

制，不鼓勵無限制吃到飽方式，應該

吃你適當足夠就好，所以吃到飽的本

身就不是一個很好的案例。目前比較

類似的是慈濟大學，學校學生就有一

定的優惠，但是校外人士收的費用就

很高，但本校之前是無差別待遇，造

成校外商家抱怨甚至投訴，同時還牽

扯到營業稅的問題，所以實施上有其

困難性，不應該是當作行銷的手法，

應該是非常的謹慎的一個措施。 



15 

生死系碩一： 

校長好，我是生死系碩一的新生，因

為對校園不太熟悉，就抱持分享觀察

的心情來提問，第一個是宿舍的問

題，我其實滿喜歡麗澤宿舍的，清幽

且採光很好，但環境的打掃維護比較

少較可惜，好像是學生用志工的方式

維護環境。我提出要不要使用樓長制

的方式，因為我之前就讀的大學是有

樓長，讓每層去分配一個樓長，提供

一些簡單的獎勵，比如說可能住宿費

半價或是不用錢，或折讓一個月之類

的方式讓學生可以有誘因讓宿舍這

個樓長的角色比較能夠成立。第二個

問題，服務學習會把打掃列入這個時

數，但是就是有一些大學生，他們好

像並不是用喜歡來用打掃方式來做

服務學習，我之前有社工的經驗，我

會覺得就是當志工服務變成是一種

替代性勞力的時候，他其實反而會比

較沒有這麼的在學習，有時候好像會

變成是一個沒有自信的勞工，所以我

也覺得在服務學習跟打掃，可能學校

可以再多一點的安排，然後讓學生會

比較願意。  

學務處林組長回覆： 

校長、副校長、各位同學，大家好，

謝謝這位研究生同學提出這樣的一

個建 議。目前我們宿舍，有所謂的

學生的自治團體「生活協進會」，簡

稱生協會，他們目前在各個樓層，或

者各棟宿舍協助宿舍事務，過去也曾

經想要說有像樓長的職務但是當我

們去宣傳跟做調查的時候，沒有同學

願意來參與，所以我們就是一直都以

生協會同學來做服務。至於提到服務

學習的部分，我知道現在的同學對於

服務學習這四個字，都會有一些不同

的想法，學校也是尊重學生的意見，

所以我們在上上學期、上學期都有分

別邀集同學，召開相關的說明會蒐集

同學意見，我們研擬出一個三好永續

行動新的一個課程制度，目前第一年

正在試行當中，鼓勵學生自主規劃選

擇願意服務的校內外場域與工作，滿

足我們畢業的時數，因為我們這個我

們學校跟其他學校比較不同的時候，

我們是有一學分的，這樣的 1個課程

是計算在畢業的門檻裡面，所以同學

他只要完成這個相關的時數之後，他

就可以拿到學分數，如果還有這個可

以在建議的地方，也麻煩的同學可以

再提出。以上報說明，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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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系碩一： 

關於獎學金的部分，其實有差，應該

是說就是在表單上面有看到，有學生

提學校獎學金的部分其實都比較針

對中低收入戶，在貧窮的部分，中低

收入戶但不一定代表貧窮，而貧窮也

不一定拿得到中低收的資格，所以我

覺得在學校裡面有蠻多學生可能有

這個需求但不一定有這個資格，所以

在獎學金申請上可能有比較困難的

地方，那碩士生的部分其實就又更

少，因為我看大部分都是提供給大學

部學生，所以才想問說就是在幫助學

生可以完成學業的這個部分，是不是

有其他的管道來幫助學生完成學業，

謝謝。 

王副學務長回覆： 

校長、副校長、各位師長，其實我們

非常重視所謂弱勢同學，制定獎優扶

弱政策。事實上有些同學身分是中低

收入戶但不是真的貧窮，可是有些同

學在實務上面臨到最多的是他的直

系爺爺或奶奶因為土地不動產關係、

因為繼承土地的關係沒辦法取得弱

勢身分的資格，所以學校除校內獎學

金部分外還有個清寒獎學金可以來

作申請。另外學校也積極聯絡非營利

組織包含了蔡翰儀基金會、陳芊虹基

金會，每學期都定期定額提供專門給

我們學校的學生獎學金，他沒有限制

一定要大學部只要是南華的學生，都

可以上網看一下如果有需要都可以

來申請，謝謝。 

同學提問： 

關於機車道，目前就是他目前都是用

刷卡，可是我有看到這個網頁上面的

回覆是說因為用車牌辨識會讓車輛

暫停一到二秒，但是實際上大部分同

學在刷卡的時候也是會有一些時間

的。然後它說會造成塞車的情況，可

是很多同學都是跟著前面的同學一

起衝過去的，那我覺得這樣子不是反

而會造成比較危險的的狀況嗎？ 

同學提問： 

我覺得就是因為現在是全部的機車

道刷卡，我覺得那個車牌辨識可以試

辦看 看，可能就某幾個車道試試看，

然後看會有什麼樣的成效這樣子。 

生死系王同學： 

我目前已經在交通委員會三年，有關 

鄭總務長回覆： 

關於這個機車道的要如何進來這個

問題，我們有反覆的在研究。那當然

是刷卡是一個方式，那也有也有造成

就是跟著衝進來的這個現象，那車牌

辨識器需要很明顯的反應時間，那這

個東西也是不會比較快，那他也是會

有一個就是會衝的人還是會用衝的。

同樣的道理刷卡、不刷卡或者是用辨

識器都會有，甚至我們有在研議是不

是用 ETC 的方式用感應的方式，那

個 ETC 的方式也是有一定的困難

性，就是說因為它是靠無線電感應，

那無線電的靠太近都會有一定的互

相干擾的問題。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也

是有一定的困擾，總務處再研究看看

好了，看有什麼方式可以更方便的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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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道刷卡的問題，其實每一年都會

提出來討論，我們去年總務處還幫我

們分析過，就是車牌辨識還有中正大

學使用的 ETC辨識。就是他 ETC就

是在車子的前面，像是你的前面的那

個燈的位置，或者是其他位置貼一個

感應貼紙，在你入校的時候，他上面

的無線電波就會感應到，門就會打 

開，這一個他是比較便宜但是他它有

其他的缺點。那車牌辨識是比較貴

的，那試辦的話可能就會像剛剛副學

務長說的他比較沒有辦法辦法做試

辦因為因為我們如果有試辦的話，那

他就會必須要變成一邊對一邊，然後

如果同時有很多車的話，它一樣會有

問題。所以其實我之前我的想法就是

跟中正大學使用同樣的，系統就是用

ETC 但不過因為還是可能有學校其

他的考量，所以暫時沒有辦法只有用

這個系統，那但是我相信這個問題每

年都會提出來討論，maybe有一天他

們就會有更好的方法，他就自然被解

決，可能到時候就會有像校長說的兼

顧效率然後又便宜的方法。 

這個車輛比較快的進行這樣。 

關於車牌辨識器，機車道總共有 3進

2出，那要就變成要有一進一出要有

車牌辨識器囉。埋管就要一起埋，沒

辦法埋一半，就沒辦法試辦。 

資管系李同學： 

針對機車道提問，機車道的減速坡有 

人說可不可以移除，我知道是不可能

的。可是我希望說減速坡能不能變得

比較平緩一點，因為從我大一到大三

了，蠻多車子會在減速坡前面急煞，

那有一些車跟比較近，其實都有造成

差一點就是追撞的結果。 

鄭總務長回覆： 

機車的減速坡有法定的規定多高，不 

是我們高興用多少就多少，其次會有

急煞就是騎太快了，減速坡的用意就

是讓你知道這裡有減速坡事先就要

開始慢慢騎稍微騎慢一點不要騎那

麼快，因為他的法律與規定不是我們

自己可以去調整。事實上減速坡因為

同學的建議，今年有做過調整，把位

置往後移動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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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校長回覆： 

現在政府都會來檢查，減速坡太高或 

太低都不宜，要符合法令的規定，其

用意是提醒同學騎車慢行注意安全，

各位同學有比較好的意見，我們都可

以參考研議辦理。 
 

 

5. 111學年度宿舍生協會活動 

編

號 

活動時間 

年/月/日 
活動名稱 地點 備註 

1 112/9/07~9/10 112 學年度新生入宿

週暨新生入宿說明會

暨聯誼活動 

正行中心暨各

棟學生宿舍 

本校大一住宿

生 978人 

2 112/10/05 

112/12/06 

112-1「三好宿舍整潔

比賽」 

各棟學生宿舍 112人 

3 111/12/08 112-1 三好宿舍整潔

比賽頒獎暨聯誼活動 

學慧樓 H124

教室 

148人 

4 112/09/20 

112/10/04 

112/11/29 

112/12/01 

112/12/13 

112-1 會議生協志工

團體訓練-「生協會期

初會議」30人、  

「志工研習 3」、「冬至

聖誕歐趴糖行前會

議」 

學海堂 S101 

學海堂 S101 

緣起樓生協辦

公室 

125人 

5 110/12/21~12/22 112-1『冬至聖誕歐趴

糖』 

各棟學生宿舍

大樓 

910間 

6 113/03/20~04/14 南華大學宿舍舊生簽

約活動 

雲水居國際會議

廳，文會樓、麗澤

樓、緣起樓、南華

九村、南華館 

1298人 

7 113/04/10~05/29 南華大學三好宿舍節

能省電比賽 

各棟學生宿舍

大樓 

167人 

8 113/05/29 省電比賽頒獎暨聯誼

活動 

學慧樓 H224 6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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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13/02/21 

113/03/13 

113/03/27 

113/5/15 

113/5/30 

會議生協志工團體訓

練- 

「生協會期初會議」、  

「志工研習」、期末聚

餐 

學海堂 S101 82人 

10 113/03/11 住民大會 雲水居國際會議

廳 

9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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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生入宿說明會 

    112年 9月 7日至 9月 10日辦理新生入宿週，協助新生入住學生宿舍之交

通引導及行李搬運，並縮減入宿報到程序，同時避免家長誤解或不耐，積極強化

服務功能。9 月 10 日辦理入宿說明會暨聯誼活動，加強全體住宿生對宿舍的認

識與了解，以及遵守宿舍生活公約，增進全體住宿生間的情感交流。 

 

新生說明會活動圓滿大合照 

 

 

林校長勉勵新生同學 林副校長勉勵新生同學 

  

高副校長勉勵新生同學 柳學務長勉勵新生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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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學務長與王副學務長&志工合影 柳學務長與王副學務長與志工愛的互動 

  

柳學務長與王副學務長與家長互動 志工合影 

  

志工合影 柳學務長與生協幹部互動、設置諮詢台讓新

生儘快融入宿舍生活 

  

生協幹部解說新生入宿流程 緣起樓志工同心搬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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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學務長與王副學務長、志工合影 柳學務長與王副學務長為志工加油 

 

 

九村 柳學務長與志工互動 九村 柳學務長與王副學務長與家長互動 

  

九村 生協會幹部協助新生入宿流程 九村 志工協助新生搬運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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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村 志工協助新生搬行李背影 文會、麗澤志工們協助新生搬行李背影 

  

文會、麗澤志工們協助新生搬行李背影 不畏風雨堅守崗位 

  

志工開心為學弟妹們服務 新生入宿說明會海報 

 

(2)志工團體訓練-「生協會期初會議」「志工研習」與「聯誼活動行前會議」 

    讓夥伴彼此交流增進感情，同時為積極推動「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三

好校園，結合生活與教育並依學生屬性給予適當的學習輔導措施之全人氣質養成

教育之學生生活輔導，推動學生服務學習機會同時與學習成長之結合。 

  

柳學務長、王副學務長、林組長與生協同學合影 柳學務長勉勵生協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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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副學務長鼓勵同學們 生活輔導組 林組長鼓勵同學們 

  

志工研習合照 工研習合照 

  

生協會幹部解說工作內容 生協同學分工合作完成聖誕樹布置 

 

(3)112學年度第一學期「三好宿舍整潔比賽頒獎暨聯誼活動」 

    三好宿舍整潔比賽經評分後，於 12月 6日辦理頒獎典禮暨聯誼活動加強全

體住宿生和生協會幹部們的交流與互動，及全體住宿生間的情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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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潔比賽頒獎暨聯誼活動海報 頒獎人與獲獎同學大合影 

 

 

柳學務長勉勵同學們 柳學務長勉勵同學們 

  

王副學務長鼓勵同學們 生活輔導組 林組長鼓勵同學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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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學務長與獲獎同學合照 柳學務長與獲獎同學合照 

  

王副學務長與獲獎同學合照 生活輔導組林組長與獲獎同學合照 

  

 

(4)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冬至聖誕歐趴糖」活動 

    12月 18日至 12月 19日辦理冬至聖誕歐趴糖活動，加強全體住宿生學長姊

和學弟妹的交流與互動，及全體住宿生間的情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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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聖誕歐趴糖海報 柳學務長與輔導組組林組長與同學合照 

 
 

學務長與輔導組組林組長與同學合照 麗澤樓 柳學務長與同學合照 

  

柳學務長與輔導組組林組長與同學合照 文會樓 柳學務長與同學合照 甜甜的愛送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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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學務長與輔導組組林組長與同學合照 柳學務長文會樓發送歐趴糖 

  

生協會文會樓發送歐趴糖 おはよう~~歐嗨呦 

  

生協會緣起樓發送歐趴糖 生協會麗澤樓發送歐趴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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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分享給大家 滿滿的幸福 

  

生協會發送歐趴糖 南華大學我愛你 

  

站好站滿照過來~開心 生協會緣起樓發送歐趴糖 

  

三好宿舍~讚 生協會緣起樓發送歐趴糖 

  

聖誕老人看過來啦!! 生協會麗澤樓發送歐趴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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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協會南華館發送歐趴糖 生協會南華館發送歐趴糖 

  

站好站滿照過來~開心 生協會南華館發送歐趴糖 

  

三好宿舍~讚 生協會南華館發送歐趴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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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也像糖花一樣歡騰 歡樂氣氛都在宿舍 

  

生協會九村發送歐趴糖 生協會九村發送歐趴糖 

 

(5)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宿舍三好宿舍節能省電比賽 

    推動優質宿舍，期許學生可以藉由日常的隨手關燈和節約能源等良好的生活

習慣，培養學生從生活中實踐「節能減碳」的目標，也為環境的永續發展盡一份

力，充分展現出「三好校園」學習的精神宗旨。強化三好宿舍環保實踐力，於 2

月 18 日至 5 月 10 日舉辦「三好宿舍節能省電比賽」活動，經由活動培養同學

「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的服務學習觀念。 

  



32 

活動海報 得獎海報 

  

文會、麗澤樓抄電表一景 緣起樓抄電表一景 

  

南華九村抄電表一景 南華大學讚 

 

(6)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宿舍「住民大會」 

    112 年 3 月 1 日辦理學生宿舍「住民大會」，利用座談雙向互動方式，充分

了解住宿生於入宿期間，對學生宿舍有否具體改進及建議事項，俾利提高學生宿

舍的品質，提供入宿同學更優質的生活空間。 

  

活動海報 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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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大會大合照 林辰璋副校長勉勵參與同學 

  

柳雅梅學務長鼓勵住宿同學 會場貴賓 

  

同學提出問題 總務處鐘組長回覆同學提問 

  

住民大會現場一景 林副校長與得獎同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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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學務長與得獎同學合照 王副學務長與得獎同學合照 

  

中華電信經理與得獎同學合照 快易通經理與得獎同學合照 

  

生協會幹部合照 同學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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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職員正義制度 

一、機制 

（一）教師評鑑制度 

    本校依據大學法第二十一條訂定「南華大學教師評鑑辦法」(參照附件4)及

「南華大學教師評鑑實施細則」(參照附件5)，各項分數標準明確、比例合理且能

反映本校自我定位，並已落實執行、建立完整評鑑資料。本校評鑑項目分為教學、

研究及產學、輔導與服務等三大項目，各項目之百分比採彈性比例，但教學一項

權重須在30％至60％之間（研究及產學權重須在10％至50％之間、輔導及服務權

重須在20％至50％之間），足以反應本校「生命關懷、公益公義、國際知名教學

卓越大學」之自我定位。 

    本校教師評鑑分成「年度評鑑」及「三年度總評鑑」兩階段進行，凡本校編

制內及約聘之專任教師，每年均應依照評鑑辦法接受評鑑，並每三年接受總評鑑，

凡接受三次年度評鑑後，以三次評鑑之平均成績作為「三年度總評鑑」之成績。

教師總評鑑成績70分（含）以上者為「通過」，總評鑑成績在70至73分之間，為

「通過但須接受諮詢輔導」，未達70分者視為「未通過」。另教師年度評鑑成績

低於60分者應接受諮詢與輔導。 

 

（二）教師多元升等管道 

    本校已建立教師多元升等制度並實施，本校榮獲教育部 103 至 105 學年度

補助「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計畫」，新增「教學實務」及「技術應用」二項升

等管道，引導教師多元職涯發展，鼓勵教師協助產業，提昇教師技術應用能力，

促進教師專業分工，達到多元及實務人才培育之目標。新訂之「教師教學實務及

技術應用升等辦法」(參照附件 6)經 5 次多元升等小組開會、2 次多元升等制度

推動委員會及教師公聽會，廣納教師意見，研擬修正辦法草案。且經 104年 6月

3日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三）教職員工救濟管道 

  1.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本校訂定「南華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參照附件 7），

教師申評會的任務為評議有關教師對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有關其個人之措

施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等不服之申訴。本委員會設置委員 15 人，均為無

給職，任期 2年，由校長遴聘教師 12人、教育學者 1人、地區教師組織或分會

代表 1人、社會公正人士 1人，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三分

之二；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不得

兼任申評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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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職技員工申訴評議委員會 

    本校訂定「南華大學職技員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參照附件

8)，職工申評會的任務為審議有關職技員工對於本校行政涉及其本人權益事項之

決定不服之申訴。本委員會置委員九人，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之，委員三人由

校長邀請本校適當相關人員擔任。委員六人由本校職技員工推選，其中主管人員

二人，非主管人員四人。任一性別委員之人數以不低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為原則。 

 

（四）教職員工參與各項會議 

  1.本校依法尊重教職員專業自主權，使教職員依其專業知能執行其專業任務或

專業決定時，不受外力干預，能自由地處理有關的事務，並自由參加教師組

織、工會組織。對於學校各項發展目標、條例、法規及辦法的制訂，皆透過

各種會議，如行政會議、校務會議、課程會議、導師會議、教務會議、研發

會議、學術委員會議、資訊安全會議，及採購會議等進行，在尊重教職員專

業自主權與會議程序倫理原則下，做成各項決議或進行協商，決策歷程溝通

透明化，以共同決策管理模式，塑造參與式的行政決策機制。 

2.為使本校各項發展能依循學校政策有效執行，本校行政及學術各單位均定期

舉行相關會議，並在每次會議中檢核前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如校務發展委

員會議、校務會議、行政會議、前瞻會議（主管會報）、教務會議、學生事

務會議、總務會議、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學術委員會議、資訊指導委員會議、

圖書館委員會議與圖書館館務會議等，除要求各負責單位維持業務品質的穩

定外，也依需求邀請相關單位主管出（列）席，達到跨單位之有效溝通，以

尋求一致的目標與高度共識，並依校務發展需要成立各委員會，各種會議紀

錄依標準作業流程陳核後，校務會議、行政會議及校務發展委員會議以校務

行政自動化系統予以公告，其他單位會議記錄自行公告。 

 

二、績效 

（一）教師評鑑制度執行成效 

本校依據大學法第二十一條訂定「南華大學教師評鑑辦法」及「南華大學教

師評鑑實施細則」，各項分數標準明確、比例合理且能反映本校自我定位，並已

落實執行、建立完整評鑑資料。本校評鑑項目分為教學、研究及產學、輔導與服

務等三大項目，各項目之百分比採彈性比例。 

本校教師評鑑分成「年度評鑑」及「三年度總評鑑」兩階段進行，凡本校編

制內及約聘之專任教師，每年均應依照本辦法接受評鑑，並每三年接受總評鑑，

凡接受三次年度評鑑後，以三次評鑑之平均成績作為「三年度總評鑑」之成績。

教師總評鑑成績 70分（含）以上者為「通過」，總評鑑成績在 70至 73分之間，

為「通過但須接受諮詢輔導」，未達 70分者視為「未通過」。另教師年度評鑑

成績低於 60分者應接受諮詢與輔導，教師評鑑統計狀況參見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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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107至 112學年度教師評鑑統計狀況表 

學年度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免評鑑人數 28 54 50 29 41 34 

接受評鑑人數 172 148 141 162 150 143 

教師總人數 200 202 191 191 191 177 

低於 70分人數 3 0 1 1 0 0 

高於 70分人數 169 148 140 161 150 143 

高於 70分之百分比 98.26% 100% 99.29% 99.38% 100% 100% 

 

（二）教師多元升等制度執行成效 

107 至 112 學年度共計 53 位教師通過升等，其中以教學實務升等人數計 6

人，以技術應用升等人數計 9人。請參見表 3-2。 

表 3-2  107至 112學年度教師升等人數統計表 

學年度 
提出升等人數(含多元

升等人數) 
教學實務升等人數 技術應用升等人數 

107 8 1 0 

108 15 1 1 

109 7 3 1 

110 11 1 1 

111 5 0 2 

112 7 0 4 

合計 53 6 9 

 

（三）教職員工救濟管道績效 

有關教職員工申訴案件數，本校 107-112學年度教職員工無申訴案件。 

 

（四）教職員工參與各項會議績效 

本校每年依據各項委員會組成辦法規定辦理委員代表的選舉，選舉程序公正

公平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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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南華大學學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辦法 
民國 91年 3月 5日學務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91年 3月 20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91年 4月 3日教育部台(91)訓(2)字第 91044875號函同意備查 

民國 97年 12月 17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9年 6月 1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1年 12月 5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2年 1月 17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2年 04月 11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2年 5月 30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3年 06月 17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3年 6月 18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8年 12月 24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9年 5月 19日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一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9年 12月 23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2年 12月 06日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輔導學生籌組自治團體，陶冶合群德性，

砥礪服務情操，增進自治能力，並培育領導人才，特依大學法第三十

三條、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一條，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學生得依本辦法，按校、院、系(所)層級，成立學生自治團體，

學生均為當然會員。 

第 三 條  依本辦法成立之學生會，為本校學生之最高代表組織，代表學生行使

學生自治權利，處理學生在校學習、生活之權益相關事宜。 

第 四 條  學生自治團體於發起前應經學生事務處之許可。成立時應依本辦法

或其他相關法規規定，向學生事務處登記，否則不得成立。 

學生自治團體之成立、管理及解散，依各學生自治團體之組織章程

辦理，並報請學校核備。 

第 五 條  學生發起之自治團體，若宗旨違背公序良俗，學生事務處得不予許

可。 

第 六 條  學生自治團體應置指導教師一人。指導教師由學生事務處參酌學生

自治團體需要，簽請校長聘任之。各所、系主管為各該所系學會當

然指導教師，未能擔任者應指定該所系適當教師擔任之。各學生自

治團體會議，指導教師得到席輔導。 

第 七 條  經學校輔導成立之學生自治團體，得向會員收取會費，收費額度及

繳費會員之權益由各學生自治團體訂定辦法，並送繳學生事務處核

備。 

學生會費之收取應提案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送經校長核定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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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經輔導單位同意並得接受各界捐助。 

學生自治團體之經費，由其自行保管、分配，但應周詳規劃，妥善

運用，定期向成員公布收支報表並繳交予輔導單位，前後任幹部交

接時，應將財務決算列入移交清冊，並接受輔導單位之監督查核。 

學生自治團體應訂定預算、經費動支、決算及財產管理規定，並報

學校備查。 

學生自治團體之郵局存摺、帳戶原留印鑑、負責人私章應分三人分

別保管。 

輔導單位或輔導老師得定期了解其財務管理及帳務處理情形。 

第 八 條  學生自治團體成立時應登記左列事項： 

一、組織章程。 

二、工作人員及會員名冊。 

三、財產狀況。 

四、活動項目及計劃。 

五、成立經過及許可年月日。 

六、定有存續期間者，其期間應明列。 

七、其他重要事項。 

學生自治團體登記後，登記事項有變更者，應於十四日內為變更之

登記。學生自治團體成立大會後未予登記者，不得活動，學生事務

處並得限期登記，逾期不登記者，得撤銷其許可。 

第 九 條  學生自治團體登記事項有不符合許可條件者，學生事務處得限期令其

補正，逾期不補正者，得拒絕其登記，並依第八條規定處理。 

第 十 條  學生自治團體之印信，由學生事務處統一製發。 

第十一條  學生自治團體由學生事務處輔導之。學生自治團體活動如有重大困

難，學生事務處得會同指導老師共同輔導。必要時得依實際狀況提

議修訂組織章程、檢查學生自治團體活動紀錄、財務狀況及各種必

要資料，以利運作。 

第十二條  學生自治團體活動有違各法令、校規、公共秩序、善良風俗，學生事

務處得提經學生事務會議決議後令其解散。受解散公告之自治團體，

如有異議得於七日內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申訴期間視同

未解散。受解散公告之學生自治團體，三年之內不得申請回復。 

第十三條  學生自治團體得依本校各項會議規定，推派代表出席或列席。 

第十四條  學生自治團體設立之許可經撤銷者，其發起人於六個月內不得再為

同一團體之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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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學生自治團體得參加本校舉辦之各項研習及參訪活動，以充實學生

自治團體幹部、學生會員代表之自治理念、管理能力及議事技能。 

第十六條  學生自治團體有關場地器材借用、文宣海報張貼公佈欄等事項，應

符合本校課外活動輔導辦法及相關規定。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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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南華大學學生會組織章程 

 

民國 104年 12月 16日 104學年第一學期第一次學生事務會議提案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依據大學法第十七條、第三十三條及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

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辦法訂定「南華大學學生會組織章程」

(以下簡稱本章程)。 

第二條 「南華大學學生會」英文全名為”Nanhua University Student 

Association” ，對內簡稱「學生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三條 本會之宗旨為統合本會會員之意見，凝聚共識，服務全校學

生，關心學校公共事務，參與校務，營造校園良好的學習及生

活環境，與學校共榮。 

第四條 本會設址於南華大學學生會辦公室。 

第五條 本會設會員代表會、理事會及監察會。會員代表會為議事機

關，理事會為業務執行機關，監察會為監察機關。 

 

第二章 會員 

第六條 凡在本校具有學籍之在校學生均為本會會員。 

第七條 本會會員有參與本會活動及依規定享有平等對待之權利。 

第八條 本會會員依規定有選舉、罷免會員代表及任職本會理事、監察

人及會員代表等權力。 

第九條 本會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事項之義務。 

第十條 本會會員有下列情形者退會： 

(一) 死亡。 

(二) 休、退學、轉學者。 

(三) 自願要求退會者。 

第十一條 本會會員有下列情形之ㄧ者，經會員代表會之決議後，應暫停

其會員權利： 

(一) 損壞本會財產並拒絕賠償者。 

(二) 未繳本會會費者。 

前項各款之情形消滅時，自動恢復其會員權利。 

第十二條 本會會員有違反國家法律、校規、章程之行為者，得經會員代

表會之議決予以除名。但如情節重大有立即除名之必要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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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事會議決後逕行除名，並於十五日內招開會員代表會追認

之。 

第三章 會員代表會 

第十三條 會員代表之產出方式 

(一) 由各系推派系學會幹部一名。 

(二) 各系推派非系學會幹部一名，且需繳交該系學生代表連

署單。 

(三) 各社團推派一名。 

(四) 社團聯合會推派兩名。 

(五) 學生宿舍生活協進會推派兩名。 

(六) 畢業生聯合會推派兩名。 

              上述各款均為自由加入，非強制推派。本章程第二十一條於會

員代表準用之。 

第十四條 會員代表會為本會之議事機關，分為定期會與臨時會兩種，由

會員代表會主席召集之。 

第十五條 定期會每個月至少召開一次。臨時會一般議案得經會員代表三

分之一以上連署後召開之，出席會員代表二分之一以上決議行

之；重大議案得經會員代表三分之二以上連署後召開之，在場

人數三分之二決議行之。 

第十六條 定期會之召集應於開會日七日前通知各會員代表；臨時會之召

集則應於開會日三日前通知。前項會議應邀請指導老師列席指

導。 

第十七條 定期會應由會員代表會以會員代表三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出席

會員代表二分之一以上決議行之。重大議案則由會員代表二分

之一以上之出席，出席會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行之。 

重大議案事項如下： 

(一) 本會宗旨之變更。 

(二) 本會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三) 會員之除名。 

(四) 重大財產之處分。 

(五) 理事長、監察人之選舉及罷免。 

(六) 本會之解散。 

(七) 其他和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十八條 理事長為常設當然主席。若理事長受彈劾，則彈劾會議由副理

事長擔任主席。 

會員代表會得對理事長提出不信任案，該不信任案之提出須經

二分之一以上會員代表連署；不信任案提出一周後應進行表

決，如經全體會員代表四分之三以上同意，理事長即應解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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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得為會員代表。 

 

第四章 理事會 

第十九條 本會設理事會，為本會之業務執行機關。 

第二十條 本會理事長之任期為一年，自當選隔年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

日止，得連選連任。其選舉、罷免方式依本會選舉罷免法另訂

之。如會員代表會無法成立或理事長無法順利選出，則理事長

及理事之任期得經輔導單位同意後延長至下屆理事會組成時

止。理事會之議事規則由理事會自行訂定之。 

第二十一條 理事會置副理事長一名及理事至少六名。副理事長及理事由理

事長提名，經會員代表會同意後任命之。副理事長需為會員代

表。理事應具有本會會員資格，其任期與理事長同。 

第二十二條 理事長職權如下： 

(一) 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本會及主持召開會議。 

(二) 任命各部門幹部。 

(三) 負有到會員代表會說明各項業務之義務。 

(四) 領導各部會推動業務。 

(五) 得視會務情況增設部門。 

第二十三條 理事會職權如下： 

(一) 執行會員代表會之決議案。 

(二) 編訂並執行本會工作計劃。 

(三) 籌集本會經費及編訂執行預算。 

(四) 處理會員之權利與義務重要事項。 

理事會應於年度結束前，向會員代表會提出業務執行成果報告

及決算。理事會各部部長應列席會員代表會報告各項業務及預

算執行情形，並答覆代表之質詢。理事長缺位或不能視事時，

暫由副理事長代管，副理事長亦缺位或不能視事時，暫時由輔

導單位代管至選出新任理事為止。 

第二十四條 理事長於會員代表會通過對理事長之不信任案後十日內，得宣

告解散會員代表會。會員代表會解散後，應於二十日內舉行會

員代表選舉，並於選舉結果確認後十日內自行集會，其任期接

續計算。 

第二十五條 理事會設下列常設部門： 

 

(一) 行政部：負責本會檔案管理、刊物出版，提升本會會員文

化學術之水平。 

(二) 財務部：負責本會預算之編列，統籌本會財產庶務之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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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部：負責本會之各項活動之策劃與執行。 

(四) 公關部：負責本會新聞發布，促進校內外各單位、機關團

體之合作與聯絡事項。 

(五) 權益部：負責民意調查，統合及反映全校學生、團體之意

見。 

(六) 人資部：負責本會儲備幹部及人才培訓，與製作年度績效

管理。 

各部部長由理事兼任。 

 

第五章 監察會 

第二十六條 本會設監察會，為本會監察機關。 

監察會置監察人最多五名。監察人由會員代表互選之。 

監察人任期一年，本章程第二十一條於監察人準用之。 

第二十七條 本會監察人職權如下： 

(一) 監督本會會務執行。 

(二) 隨時調查本會會務及財務狀況 

(三) 查核會計簿冊文件。 

第二十八條 監察人得單獨行使監察權。 

第二十九條 本會監察會職權如下： 

(一) 請求理事長提出財務報告。 

(二) 對理事長及理事提出彈劾、糾舉。 

監察會應於年度結束前向會員代表會報告理事會所提決算案之

審議結果。 

彈劾案向副理事長提出後，副理事長應於收到彈劾案十日內招

開會員代表會，並成立罷免案。罷免案如經本章程第十七條第

五款之規定議決通過後，理事長或理事立即解職。 

糾舉案於向理事長提出後，理事長應予接受並應採取適當之調

整與補救規定。 

理事長如未為採取停止、調整或補救措施，監察會得改提彈劾

案。 

第三十條 監察會之議事規則由監察會自行訂定之。 

 

第六章 經費及預算 

第三十一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 會員捐款。 

(二) 常年會費。 

(三) 學校或教育主管機關補助之經費。 

(四) 其他經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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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條 會費之徵收及數額若有變動，需經會員代表會議決通過。 

第三十三條 本會所有經費應存於本會固定帳戶。 

第三十四條 本會所有經費應經監察會之稽核。 

本校輔導單位得調閱本會所有經費之收支憑證及會計表冊。 

 

第七章 章程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為南華大學學生自治組織最高單行法規，其他與學生自

治關之法規與本章程牴觸者，不生效力。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經會員代表會及學生事務會議提案通過，陳校長核定後

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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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南華大學學生代表參加校級會議實施要點 
106年 11月 15日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 

107年 11月 28日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通過 

108年 4月 10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通過 

108年 5月 21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通過 

110年 5月 5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通過 

110年 12月 17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通過 

112年 12月 06日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增進教育效果，促使學生瞭解校務、參與校

務，並依據大學法第 33條規定，特訂定「南華大學學生代表參加校級會議

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校級會議為：校務會議、教務會議、校務發展委員會、學生事

務會議、學生獎懲委員會、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衛生委員會、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校園環境與空間規劃委員會、優良導

師遴選委員會、愛心優良房東評選委員會、學生職涯輔導委員會、校課程

委員會、資訊指導委員會、保護智慧財產宣導及執行小組、膳食衛生指導

委員會、圖書館委員會、體育指導委員會、實習委員會、遠距教學委員

會、三好校園推動委員會、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學生輔導委員會、節

能減碳推動委員會等相關會議。 

三、本校學生參加校級會議之學生代表數額，依其會議辦法規定名額。每位學

生代表至多以擔任三個委員為限。其校務發展委員會與校園環境與空間規

劃委員會不在此限。 

校務會議學生代表依「校務會議規則」第二條第三款學生代表所占比例人

數不得少於校務會議成員總額百分之十，學生代表產生方式以各學院選舉

學生代表一名，其餘名額以不分院選區選舉產生為原則。 

四、前條所述校級會議學生代表之產生，應以選舉方式辦理，但經選舉仍不能

產生時，得由學生事務處召開遴選會議遴選學生代表擔任之，該會議由學

務長擔任召集人，並由學務長、學生事務處各主任、組長及學生會會長組

成遴選小組。 

五、校級會議學生代表之選舉或遴選，由學生事務處將每年五月訂為「選舉

月」為原則，選舉各該會議之參加代表，但選舉因故不能實行時，得由學

生事務處陳報簽核，另定選舉日期。 

六、學生代表之選舉方式與相關事務，由學生事務處直接辦理並由學生自治組

織協辦；選舉名額於公告後，採自由登記，截止登記後公告候選人名單，

採不記名投票方式選舉，並以最高票者為當選；另除依規定選出代表名額

外，另備取若干名；任期一學年，得連選連任。 

七、校級會議學生代表應具備下列資格，得登記為學生代表之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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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凡本校學生註冊上課達半年以上、且非為延修生者。 

(二)在學期間無申誡(含)以上之處分。 

八、學生代表於當選後，若有轉學、休退學、未經請假或其他事故不參加會議

及於任期中不符合前條之規定者，應取消其代表資格，並由備取人員遞補

之，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日為止。若無備取人員，得由原學院推派一名學

生遞補之，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日為止。 

九、校級會議學生代表應親自參加校級會議，並應嚴守會議規範，善盡代表之

責：惟若有關代表人權益利害關係之事務時，應予迴避。 

十、學生代表參加校級會議時，應享有公假並辦妥請假手續。 

十一、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公布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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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南華大學教師評鑑辦法 

民國 100年 12月 14日本校 10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2年 12月 4日本校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2年 12月 25日本校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4年 6月 3日本校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7年 12月 26日本校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教師榮譽，增進教學、研究及產學、輔

導及服務之品質，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特依據大學法第二十一條訂定

「南華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本校教師聘約中應明列

本校所有專任教師皆須依本辦法及其實施細則接受評鑑之約定。 

第二條  本校教師評鑑分成「年度評鑑」及「三年度總評鑑」兩階段進行。凡本

校編制內及約聘之專任教師，每年均應依照本辦法接受評鑑。 

若符合下列各項之一者，得免評鑑： 

一、曾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二、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講座者。  

三、曾獲頒科技部傑出研究獎二次者。 

四、曾獲其他經校務會議認定之國際性或全國性的學術或教育相關

榮譽者。 

五、曾任或現任本校校長者。 

六、曾任國立大學校長一任以上者。 

七、年滿 63歲者(初聘者除外)。 

八、年滿 60 歲，並為教授職等，且前三年教師評鑑平均分數達 90

分以上者(初聘者除外)，在校未達三年者，以實際受評次數計

算。 

若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當年得免評鑑： 

一、 擔任本校副校長職務者。 

二、 擔任本校講座教授者。 

三、 新聘教師未滿一年者。 

四、 獲評選為本校教學、研究及產學、輔導及服務等三大項目之年

度傑出教師。 

五、 擔任科技部各類研究案主持人、教育部計畫案主持人、USR計

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經費 500萬元(含)以上之計畫案協同主

持人、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持人及其他由校長擔任總主持人之

計畫案協同主持人、中央部會或其他外部計畫案(含產學合作案，

惟每案金額要達 30萬元以上)主持人，近六年內累計達三件者。

(享免評鑑後，累計將重新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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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各類研究計畫案(含產學合作計畫)，近六年內累計總經費達 1

千萬元以上者。(本項第五款及第六款不得重複計算；享免評鑑

後，累計將重新計算)。 

七、 榮獲教育部核定之傑出/優良教師之榮譽者。 

八、 獲本校傑出教學教師或傑出導師者。 

九、 當學年度學校整體註冊率達 85％(含)以上，而於該學年度擔任

一級主管者。 

十、 擔任補助金額達 5,000萬元以上計畫案之主持人、執行長。 

十一、 系、所、學程主管任內招生工作績優且當學年度註冊率達 90

％以上者。 

十二、 爭取外部競爭型遴選活動獲獎成績優異，或經校長指派參與

計畫案之執行績效卓著，經簽請校長核定者。 

第三條  依本辦法接受評鑑之教師因懷孕、分娩、育嬰、本人重病、延長病假、

借調、留職停薪或遭受重大變故，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准後得延後辦

理評鑑或複評，每次延後以二年為限。 

第四條  本校校、院(通識教育中心)、系（所）教師評鑑，分別由校、院(通識教

育中心)、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師評審委員會）負責。 

一、校、院、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教師評鑑案時，應有全體委

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審議之案件，需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之

一（含）以上同意方得決議。 

二、評鑑教授級教師時，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應由教授級教師擔任，

若教授人數不足 3 名時，得經校長遴聘校內他系（所）或校外相關

領域教授為委員。 

三、擔任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並審議教師評鑑案件之委員，不得擔任

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委員。 

四、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當學年度受評鑑教師案件時，應依本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之迴避條款辦理。 

五、為確保評鑑審查作業的嚴謹性，本校應另行設立教師評鑑工作小組，

下分為教學、研究及產學、輔導及服務等三個工作分組，於校級教評

會審議教師評鑑之前，針對教師的各項成績進行審查，再將審查結果

送交校教評會。 

六、教師評鑑工作小組之三個工作分組，分別由教務長、研發長與學務

長擔任召集人，各工作分組成員 3-5人，由校長自校內外學有專長之

老師中聘任之。 

第五條  教師評鑑分為三大項目：教學、研究及產學、輔導與服務。教師每年自

評分數可依下列權重比例規定加權計算： 

一、教學權重須在 30％至 60％之間。 

二、研究及產學權重須在 10％至 50％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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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輔導及服務權重須在 20％至 50％之間。 

四、教學有重大缺失者，則由教師評審委員會採三級三審審議。 

教師可在權重比例範圍內自選權重(須為 10％的倍數)，教學與輔導及服

務兩項目，以受評當年之表現受評，研究及產學項目，可採計近三年之

表現，惟不得重複計算。教學、研究及產學、輔導及服務等三項之權重

合計須為 100％。 

第六條 教師評鑑成績之計算，由本辦法之實施細則訂定計分標準，三大項滿分

各為 100分，再由前第五條自選權重加權記分，總分滿分為 100分。爾

後再由各單位舉證之教師配合校務行政服務及其它優良或違失之表現，

作為加減分數(以加減 10 分為上限)。加減分數標準由本辦法實施細則

訂定之，加減後之總分即為年度評鑑總成績。總分若超過 100分，以 100

分計算。 

第七條  年度評鑑之具體審查工作，應於學年結束後開始進行。受評鑑教師須於

學年結束後提報完整自評資料，接受評鑑實質審查。各系（所）針對前

一學年度教師評鑑審查工作應於每年 9月底前完成，各系（所）教師評

審委員會應於評鑑至少 1 個月前通知應受評教師於本校教師評鑑電子

化系統線上檢視並增補各項績效紀錄與佐證資料(校內資料由校內各業

務單位平日線上維護；校外資料則由教師自行登錄維護。系統平日即開

放教師隨時檢視與增補，所有資料須由相關業務單位進行確認)，印出

系統產生之自評表格紙本，送至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便進行評

鑑。應受評鑑教師無故不提出佐證資料者，該項目不予計分。 

第八條  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應針對所有受評教師的自評表格及佐證資料進

行實質審查，各評鑑項目均需有佐證資料方能給分，以確保評鑑的給分

標準對院內所有受評教師一致。評鑑結果應於當年 9月底前報請院級教

師評審委員審議，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應於 10 月底前報請校級教師評審

委員審議，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應於 11月底前報請校長核定結果，並

通知各系所、受評教師。 

第九條  教師每三年接受總評鑑，凡接受三次年度評鑑後，以三次評鑑之平均成

績作為「三年度總評鑑」之成績。教師總評鑑成績 70 分(含)以上者為

「通過」，總評鑑成績在 70—73之間，為「通過但須接受諮詢輔導」，

未達 70分者視為「未通過」。另教師年度評鑑成績低於 60分者應接受

諮詢與輔導。 

第十條  針對三年度總評鑑成績「未通過」之教師，將採行以下之措施： 

一、 自公布評鑑結果開始，各系(所、中心)、院應對其進行輔導，輔導

期間不得提出升等申請、不得校外兼課、每學期不得超鐘點授課 2

小時(含)以上 

二、 教師須自提 2年改進計畫送系、院教評會審議、追蹤、考核。本

校相關單位應針對未通過評鑑教師較弱之項目(教學、研究及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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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輔導及服務)給予分項輔導，促進其專業成長。 

第十一條 教師未通過三年度總評鑑者，第四、五年接受輔導，若第四年度評鑑

仍低於70分者，次年度一切如前條之規定；若五年度評鑑結果均仍低

於70分者，次一年除如前條一切規定外，留支原薪，且年終獎金減發

應發獎金三分之一。如再次一年(第六年)年度評鑑結果仍低於70分，

則由人事室送請各系(所、中心)依三級三審之程序審議，給予評鑑結

果公布後之下一學年度不予續聘之處置。 

第十二條 教師評鑑之獎勵，依年度評鑑成績作為獎勵的依據。以第五條所定之

教學、研究及產學、輔導及服務等三大項分別給予獎勵。各大項依評

鑑計分，每大項之各分項得分可無上限，以鼓勵教師之特殊表現與貢

獻，作為各項獎勵之根據。 

各學院每個大項得分最高的若干人(各學院基本為 1人，受評教師人數

每超過 20人，再增加 1人)，通識教育中心所有大項得分加總最高的

1人，依據教師個人得分率最高的單項，區分為「教學績優教師」、「研

究及產學績優教師」(再細分為研究績優與產學績優等單項績優教師)、

「輔導與服務績優教師」（再細分為輔導績優、招生服務績優、行政服

務績優等單項績優教師），每個大項得分最高者為各大項傑出教師。

獲各項績優教師或傑出教師者得發給獎狀與獎勵金，由人事室編列彈

性薪資計畫報請校長核定。 

第十三條 受評教師對評鑑結果有異議者，得於接獲書面通知 15日內，以書面檢

附具體證據，向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申復；對申復結果不服者，

得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 

第十四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並得另訂實施細則經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校務會議核備後實施。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公告後生效，第十、十一條於

公告一年後正式實施，其餘各條於公告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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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南華大學教師評鑑實施細則 
民國 102年 12月 12日本校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教評會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2年 12月 25日本校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4年 6月 3日本校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7年 12月 26日本校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提案通過 

一、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教師教學、研究及產學、輔導及服務成效，

落實教師專業成長與教師績效考核，特依據本校教師評鑑辦法訂定本細則。 

二、教師自評成績中，教學、研究及產學、輔導及服務等三個項目之評分標準如

附件所示。其中教學、輔導及服務等二個項目，全校採一致之評分標準；研

究項目則依各學院特性訂定不同之評分標準。 

三、教師依前條之評分標準計算各項目分數，加權計算年度評鑑成績時，分數上

限須符合下表之規範： 

項目 分數上限 

T：教學 100分 

T1教學基本工作 50分 

T2教學規劃 

三項合計50分 T3課程與學習指導 

T4教學改進與榮譽 

R：研究及產學 100分 

S：輔導及服務 100分 

四、教師依前條規範所計算之自評成績須經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再送院、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 

五、教師評鑑成績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視教師自評成績、系(所)與院(通識中心)

教師評審委員會、各單位舉證之優劣表現及學校發展需求綜合評定之，滿分

為100分。 

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及各行政與教學單位須負責舉證(或由教師自行舉

證)教師配合學校校務行政服務，以及其他優良或違失之表現，以供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加減其年度評鑑分數，每位受評老師以加減10分為上限。加減項

目及分數標準如下表： 

項目 提供資料單位 
加減分數

標準 

重要集會或會議(如教師共識營、導師

會議、畢業典禮、校慶活動、成年禮，

或其他經行政會議認定之重大活動)無

故未出席，情節重大經行政會議認定者 

由各行政及學術

單位提供教師出

缺勤紀錄 

減 2分/次 

未按時提報校務相關資料且情節嚴重，

經行政會議認定者 

由各行政及學術

單位提供相關紀

錄資料 

減 2分/次 

未依規定時間登錄課程與教材大綱、

Office Hour、未按時繳交學生成績、上

課遲到早退、未知會系（所）及教務單

位而任意調課、缺課未補齊，情節重大

由教務處及學術

單位提供相關紀

錄資料 

減 2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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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提供資料單位 
加減分數

標準 

經教務會議認定者 

經舉證之特殊違失表現： 

如涉及有損校譽之事件或其他重大缺失

經行政會議或校務會議認定者 

由各行政或學術

單位提供相關佐

證資料 

減 2-5分/

項 

計畫主持人若未於計畫執行期滿(報請

延期者，以同意延長之期程為準)3個月

內至政府單位繳交成果報告，或查核有

經費浮報或虛報之情事，經政府單位處

分為追回管理費，情節重大經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認定者。 

由各行政或學術

單位提供相關佐

證資料 

減 2分/次 

經舉證之特殊優良表現： 

如教師在教學、行政服務、輔導、研究

及產學之優良表現、教師競賽獲獎，以

及其他優良表現經行政會議或校務會議

認定者 

推動招生或其他有益於本校形象聲望之

事務，成效卓著經行政會議或校務會議

認定者 

由各行政或學術

單位提供相關佐

證資料 

加 2-5分/

項 

六、本細則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並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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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南華大學教師教學實務及技術應用升等辦法 

103年7月2日102學年度第2學期第5次行政會議通過 

104年4月27日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級教評會通過 

104年6月3日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 

107年5月30日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5月27日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6月10日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11月16日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校級教評會通過 

111年 11月 28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 12月 21日 111學年度第 1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鼓勵教師適才適性發展其專業職能，促進教師專業分工，建立教學

實務及技術應用多元升等機制，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編制內及約聘之專任教師。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多元升等包括「教學實務」及「技術應用」升等，申請條

件分述如下： 

一、以教學實務申請升等之教師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著作篇數： 

於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刊登於 SCI、SSCI、EI、A&HCI、

ABI/Inform(Peer Review)、THCI(第一級、第二級)和 TSSCI(第

一級、第二級)或經各系(所、中心)認定為國內、外之重要期刊

累計達 1篇以上，且申請人為該論文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二)授課時數： 

於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三年內，授課平均時數高

於基本授課時數以上。 

(三)教學成果：符合下列教學成果必要指標及 2項以上參考指標。 

教學成果必要指標： 

1、送審人應於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曾獲得校內外教學獎

項，校外獎項包括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木鐸獎及其他

中央以上層級之教學獎項等(須獲得 1次以上)；校內獎項包

括校級傑出教師(須獲得 1次以上)、院級優良教師或生命教

育師鐸獎(須獲得 2次以上)等。 

2、送審人應於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至少需有一門課教學

成果/檔案(包含：教學成果與績效、教學創新、課程教材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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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教學專業服務與輔導、教學研究)內容完備，具應用及推

廣價值。 

教學成果參考指標： 

教師應於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 

1、擔任校內、外教學改進計畫之主持人(或子計畫主持人、高等

教育深耕計畫或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協同主持人)，例如：

卓越師資培育計畫、以改進教學為主的科技部或政府委託研

究計畫、教學卓越計畫以及其他教學改進計畫，有具體優良

事蹟者。 

2、指導學生參與校外或國際合作計畫、競賽，有具體優良事蹟

者。 

3、教學意見調查分數依授課之修業別，分為大學部與研究所二

類，教師應於送審前三年內，該學期該類別教學意見調查平

均分數，落於該類別所有課程該學期教學意見調查前三分之

一。 

4、進行至少 3次之教學成果發表，教學成果發表必須有完整之

教學歷程檔案(含教學課程之設計、學生學習成果之證據、

教學觀摩或教學成果發表會之相關成果與回饋，與教師教學

之省思)，並經系教評會審查合乎升等資格之認可。 

二、以技術應用申請升等之教師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著作篇數：於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刊登於 SCI、SSCI、EI、

A&HCI、ABI/Inform(Peer Review)、THCI(第一級、第二級)和

TSSCI(第一級、第二級)或經各系(所、中心)認定為國內、外之

重要期刊累計達 1篇以上，且申請人為該論文第一作者或通訊

作者。 

(二)技術應用成果：符合下列指標之一。 

1、產學合作案：於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擔任本校產官學

研各類委託計畫主持人(或具有明確分工項目及金額之子計

畫主持人)，以合約簽定日期為認列年度標準，學校獲管理費

金額達 100萬元或總金額達 1000萬元(升等副教授)，120萬

元或總金額達 1200萬元(升等教授)以上。 

2、專利與技術移轉：於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本校技術持

有人或本校專利第一發明人或創作人，在本校進行技術移轉

或專利授權之件數，以合約簽定日期為認列年度標準，且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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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金額達 70萬元(升等副教授)，或 90萬元(升等教授)以上。 

3、其他：於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上列二種如委託研究、

產學合作、技術移轉、專利授權之情形，以合約簽定日期為

認列年度標準，且技轉金額加上管理費合計達 120 萬元(升

等副教授)，或 140萬元(升等教授)。 

第四條  教師升等審查程序： 

一、初審： 

(一)由系級教評會辦理之。 

(二)系級教評會就提出升等教師之各項學經歷與教師分流升等各類

型評審項目，及教師評鑑之教學、輔導服務資料予以審查。教

師近三年教師評鑑之教學、輔導服務二項成績之平均分數(在校

未達三年者，以實際受評次數計算)，須達 75分(含)以上始為及

格。 

(三)系級教評會初審通過後送請院級教評會複審。 

二、複審： 

(一)由院級教評會辦理之。 

(二)院級教評會複審：院教評會就初審通過之教師各項相關資料與

教師分流升等各類型評審項目，及教師評鑑之教學、輔導服務

資料予以審查。教師近三年教師評鑑之教學、輔導服務二項成

績之平均分數(在校未達三年者，以實際受評次數計算)，須達

75分(含)以上始為及格。 

(三)院級教評會複審通過後，由系級教評會推薦六位學者或專家，

併同院級教評會推薦六位學者或專家名單，送請校級教評會決

審。 

三、決審： 

(一)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決審事宜。 

(二)校級教評會第一階段決審：校級教評會就複審通過之教師相關

資料（含院級和系級教評會會議記錄），與教師分流升等各類型

評審項目，及教師評鑑之教學、輔導服務資料，予以審查。教

師近三年教師評鑑之教學、輔導服務二項成績之平均分數(在校

未達三年者，以實際受評次數計算)，須達 75分(含)以上始為及

格。 

(三)校級教評會第一階段決審通過後，由系、院級教評會所推薦共

十二位之外審委員名單，請校級教評會主席以代碼抽籤方式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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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外審委員之排序，交由人事室依序送六位校外學者或專家評

審教師分流升等各類型外審項目，其中四位之審查成績須達 

70分 (含 )以上始為及格。 

(四)校級教評會第二階段決審：人事室將外審結果陳送校級教評會

進行第二階段決審。通過後，陳報教育部申請教師證書。外

審結果未達及格標準者，亦應併案提交校級教評會審議。 

(五)申請升等之教師亦可提三人以內，認為不宜審查該著作之迴避

名單，且應說明理由，供簽報審查委員時迴避。 

(六)校教評會應將院級單位所送升等教師資料集中陳列，各評審委

員應於一定時間內親往詳閱所陳資料。 

本條修訂後自 112年 2月 1日起實施。 

第五條  有關申請升等教師應具備之資格、送審著作應符合之要件、作業時程、

救濟管道及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規定辦

理。 

第六條  本校各學術單位於不牴觸本辦法規定下，得訂定更嚴格之教師多元升等

審查要點，並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討論，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校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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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南華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 
 

民國 85年 11月 14日教育部核備通過 

民國 88年 9月 22日本校 88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89年 3月 3日教育部台（89）申字第 89025163號書函核定通過 

民國 94年 6月 1日本校 9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民國 94年 6月 20日台申字第 0940082907號書函核定修正通過 

民國 95年 5月 17日本校 9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9年 6月 9日本校 9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2年 1月 17日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10年 5月 17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0年 6月 23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大學法、教育部所頒「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組織及評議準則」及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設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

簡稱申評會）。 

二、教師申訴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 

三、教師對本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提

出申訴。 

四、申評會置委員十五人，均為無給職，任期二年，由校長遴聘教師、社會公

正人士、學者專家、地區教師組織代表、本校代表擔任，其中未兼行政職

務之教師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三分之二；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

一以上。申評會委員因故出缺時，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不得兼任申評會委員。 

五、申評會委員會議，由校長或其指定之人員召集之。申評會置執行秘書一

人，由人事室主任兼任，辦理有關教師申訴業務事宜。 

前項委員會議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書面請求，召集人應於二十日內召集

之。 

六、申評會主席由委員互選之，並主持會議，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前項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其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主席。申評會主

席，不得由校長擔任。 

七、對於本校之措施不服者，向本校申評會提起申訴；如不服其評議決定者，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評會提起再申訴。 

八、教師申訴之提起，應於收受或知悉措施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為之。再申

訴應於申訴評議書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為之。本校應以可供存證查

核之方式，送達其措施於申訴人者，以該送達之日為知悉日。 

九、申訴應具申訴書，載明下(左)列事項，由申訴人署名，並應檢附原措施文

書、有關之文件及證據：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服務學校及職稱、住

居所、電話。 

(二)有代理人或代表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

居所、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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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措施單位。 

(四)收受或知悉措施之年月日、申訴之事實及理由。 

(五)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 

(六)提起申訴之年月日。 

(七)受理申訴之學校或主管機關申評會。 

(八)載明就本申訴事件有無提起訴願、訴訟。 

 再申訴時，應另檢附原申訴書、原申訴評議書，並敘明其受送達之時間及

方式。 

十、  提起申訴不合前條規定者，申評會得通知申訴人於二十日內補正。屆期

未補正者，申評會得逕為評議。 

十一、申評會應自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檢附申訴書影本及相關

書件，通知本校提出說明。 本校應自前項書面通知達到之次日起二十日

內，擬具說明書連同關係文件，送受理之申評會，並應將說明書抄送申

訴人。但本校認申訴為有理由者，得自行撤銷或變更原措施，本校屆前

項期限未提出說明者，申評會得逕為評議。第一項期間，依十條規定補

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未為補正者，自補正期限屆滿之次日起算。 

十二、申訴提起後，於評議書送達申訴人前，申訴人得撤回之。申訴經撤回

者，申評會應終結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原措施單

位。 

      申訴人撤回申訴後，不得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 

十三、申訴案件全部或一部之評議決定，以訴願、訴訟或勞資爭議處理之法律

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申評會於訴願、訴訟或勞資爭議處理程序終結

前，應停止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

後，應繼續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教師依訴願法提起訴願後，復依本要點提起申訴者，本會應停止評議，

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後，經申訴人、本校或主管機關

通知，或本會知悉時，應繼續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十四、申評會委員會議以不公開為原則。評議時，得經委員會議決議邀請申訴

人、關係人、學者專家或有關機關指派之人員到場說明。申訴人、原措

施單位申請於委員會議評議時到場說明者，經委員會議決議同意後，應

指定時間地點通知其到場說明。依前項規定到場說明時，得偕同輔佐人

一人為之。 

      申訴案件有實地瞭解之必要時，得經委員會議決議，推派委員代表至少

三人為之；並於委員會議時報告。 

十五、申評會委員於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評議。 有

具體事實足認申評會委員就申訴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申訴人得舉其原因

及事實向申評會申請委員迴避。 前項申請，由委員會議決議之。 申評

會委員於評議程序中，除經委員會議決議外，不得與當事人、代表其利

益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程序外之接觸。 

十六、申評會之評議決定，除依第十三條規定停止評議者外，自收受申訴書之

次日起，應於三個月內為之；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

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二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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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期間，於依第十條規定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未為補正者，

自補正期限屆滿之次日起算；停止評議者，自繼續評議之日起重行起

算。在作成評議書前，申評會得建議停止對申訴人原措施之執行。 

十七、申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評議決定： 

(一)提起申訴逾第八條規定之期間。  

(二)申訴人不適格。  

(三)非屬教師權益事項。  

(四)原措施已不存在或依申訴已無補救實益。  

(五)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案件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 

十八、申評會委員會議於評議前認為必要時，得推派委員三人至五人審查，委

員於詳閱卷證、研析事實及應行適用之法規後，向委員會議提出審查意

見。 

十九、申評會委員會議應審酌申訴案件之經過、申訴人所受損害及所希望獲得

之補救、申訴雙方之理由、對公益之影響及其他相關情形，為評議決

定。 

二十、申訴無理由者，申評會應為駁回之評議決定。 

二十一、申訴有理由者，申評會應為有理由之評議決定；其有補救措施者，並

應於評議書主文中載明。 

二十二、申評會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議，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

議；評議決定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其他事項之決

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委員會議為前項決議時，迴避之委員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委員因故

未能出席委員會議時，應於開會前向申評會請假。未經請假而連續未

出席委員會議達十次者，得解聘之。 

二十三、申評會委員會議之評議決定，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方式為之，其評議經

過及個別委員意見應對外嚴守秘密。 前項表決結果應載明於當次會議

紀錄；表決票應當場封緘，經會議主席及委員推選之監票委員簽名，

由申評會妥當保存。 

二十四、申評會應指定人員製作評議紀錄附卷；委員於評議中所持與評議決定

不同之意見，經其請求者，應列入委員會議紀錄。 

二十五、評議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服務之學校及職

稱、住居所。 

(二)有代理人或代表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

碼、                                             住居所。 

(三)原措施單位。 

(四)主文、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實。 

(五)申評會主席署名。申評會作成評議書時主席因故不能執行職務

者，由代理主席署名，並記載其事由。 

(六)評議書作成之年月日。  

評議書應附記如不服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向教育部提起再申訴。但不得提再申訴，或其申訴依規定以再申訴論

者，應附記如不服評議決定，得按事件之性質，依相關法律規定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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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限內，向該管機關提起訴願或訴訟。 

二十六、評議書以本校名義行之，作成評議書正本，並以本校名義以足供存證

查核之方式送達評議書正本於申訴人、本校。申訴案件有代表人或代

理人者，除受送達之權限受有限制者外，前項評議書之送達，向該代

表人或代理人為之；代表人或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送達得僅向其中

一人為之。 

二十七、提起再申訴者，應具體指陳原措施、申訴評議決定之違法或不當，並

應載明其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提起再申訴者，其範圍不得逾申訴之

內容。本要點有關申訴之規定，除於再申訴已有規定者外，其與再申

訴性質不相牴觸者，於再申訴準用之。 

二十八、評議決定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即為確定： 

(一)依規定得提起再申訴，而申訴人、原措施單位，於評議書送達之

次日起三十日內未提起再申訴。 

(二)再申訴評議書送達於再申訴人。 

二十九、評議決定確定後，本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依評議決定執行，主管

機關並應依法監督其確實執行。 

三十、  依本要點規定所為之申訴說明及應具備之書件應以中文書寫；其書件

引述外文者，應譯成中文，並應附原外文資料。因申訴所提出之資

料，以錄音帶、錄影帶、電子郵件提出者，應檢附文字抄本，並應載

明其取得之時間、地點，及其無非法盜錄、截取之聲明。 

三十一、申評會之經費由學校編列專款支應，工作人員由人事室及相關單位調

配之。 

三十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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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南華大學職技員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 

民國 94年 12月 28日 9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本校為維護職技員工之權益，促進校園和諧，特訂定『南華大學職技員工

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  

二、本校職技員工對於本校行政涉及其本人權益事項之決定不服時，得於知悉

決定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校『職技員工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

員會）提出申訴。前項申訴事項，依法得提起訴願或訴訟者，申訴人亦得

於各該法定期間內提起之，不受提出申訴之影響。 

三、本委員會置委員九人，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之，其名額分配及產生方式

如下：  

(一)委員三人由校長邀請本校適當相關人員擔任。 

(二)委員六人由本校職技員工推選，其中主管人員二人，非主管人員四

人。 

(三)任一性別委員之人數以不低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為原則。 

四、本委員會委員依前條規定產生後由校長聘任之。  

委員因故出缺時，其繼任人選之產生依前條之規定辦理；任期以補足出缺

委員未滿之任期為止。 

五、本會當年度第一次會議召集由校長或其指定之行政人員召集之。主席由委

員互選，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六、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人事室主任擔任之，負責申訴案件文書之處理及

保管事宜。 

七、本委員會開會時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

決議。但評議結論及評議書之決議應經委員總額過半數之同意。  

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指派或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八、申訴人於案件開始評議前，得敘明事實理由聲請與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之

委員迴避。 

前項聲請案應經本委員會議決之。 

委員對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未自行迴避者，主席得經本

委員會決議請該委員迴避。 

九、申訴書應記載申訴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證字號、服務單位、職

稱、住居所、聯絡電話、文件送達處所、申訴之事實及理由，希望獲得之

補救，提起申訴之年月日，載明就本申訴事件有無提起訴願、訴訟。並應

檢附有關之文件及證據。  

十、本委員會會議不公開，惟得通知申訴人、相對人及關係人到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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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委員會之評議及表決過程，出列席人員均應嚴守秘密。 

十一、在申訴前或程序中，申訴人、相對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如就申訴案件或

其牽連之事項，提出訴願或訴訟者，應通知本委員會。 

本委員會如有前項情形時，得經委員會決議停止申訴案件之評議，俟前

項程序終結後再行處理。 

十二、本會收件後，除有應不受理或停止評議情形，逕行通知申訴人及對造

外，應於六十日內作成評議書。在作成評議書前，申評會得建議暫緩對

申訴人原措施之執行。 

十三、本委員會對逾期之申訴案件不予受理，但不予救濟顯失公平者，不在此

限。 

十四、本委員會應依評議之結論，推請委員一至二人草擬評議書，經提出討論

通過後成立。 

十五、評議書應記載評議之結論、事實、評議之理由；如有建議補救措施者，

並應提出具體建議。  

評議書由主席署名。 

十六、評議書、不受理及中止評議之通知應送達申訴人及相對人。 

十七、本委員會辦理申訴案件除依本辦法規定者外，準用訴願法及相關法規之

規定。 

十八、本校如認為評議書建議之補救措施確屬牴觸法令或事實上窒礙難行者，

應列舉具體理由，送請本委員會重議。  

十九、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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